附件4
	长子县县级防汛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Ⅰ级应急响应
	Ⅱ级应急响应
	Ⅲ级应急响应
	Ⅳ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浊漳河、岚河两大水系干流之一发生大洪水或特大洪水；
2.浊漳河、岚河两大水系干流发生较大及以上洪水；
3.中小型水库超设计水位或垮坝；
4.五个以上乡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5.县气象局天气预报为暴雨或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6.水利部门启动Ⅰ级水旱灾害防御；
7.经会商研判，可能发生特大险情。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浊漳河、岚河两大水系干流之一发生较大洪水；
2.浊漳河、岚河两大水系干流发生一般洪水；
3.位置重要的中小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中型水库、重要小型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水位；
4.四个乡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5.县气象局天气预报为暴雨或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6.水利部门启动Ⅱ级水旱灾害防御；
7.经会商研判，可能发生重大险情。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1.浊漳河、岚河两大水系干流之一发生一般洪水；
2.浊漳河、岚河两大水系干流发生小洪水；
3.中型水库出现较大险情或小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
4.三个乡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5.县气象局天气预报为暴雨或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水利部门启动Ⅲ级水旱灾害防御；
7.经会商研判，可能发生较大险情。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1.浊漳河、岚河两大水系干流之一发生小洪水；
2.中型水库出现一般险情或小型水库出现较大险情；
3.两个乡镇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4.县气象局天气预报为大到暴雨或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水利部门启动Ⅳ级水旱灾害防御；
6.经会商研判，可能发生一般险情。




	长子县县级抗旱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响应
等级
	Ⅳ级应急响应
	Ⅲ级应急响应
	Ⅱ级应急响应
	Ⅰ级应急响应

	灾害
分级
	轻度干旱（蓝色）
	中度干旱（黄色）
	严重干旱（橙色）
	特大干旱（红色）

	

分
级
标
准


	当全县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20%-35%，或因旱造成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达到0.5万-1万人，为轻度干旱。
	当全县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35%-50%，或因旱造成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达到1万-1.5万人，为中度干旱。
	当全县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50%-65%，或因旱造成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达到1.5万-2万人，为严重干旱。
	当全县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65%以上，或因旱造成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达到2万人以上，为特大干旱。

	预
警
措
施
	预警地区要加强值班，密切关注旱情态势和群众用水需求；对抗旱责任落实、抗旱物资、供水管网和抗旱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调度行政区域内水库、闸坝等所蓄的水量；做好启用应急备用水源或开发新的应急水源准备；设置临时抽水泵站，开挖输水渠道，临时在河流沟渠内截水；组织向人畜饮水困难地区送水。
	在落实轻度干旱、中度干旱措施基础上，要压减供水指标；限制或者暂停高耗水工业、服务业等行业用水；限制或者暂停排放工业污水；缩小农业供水范围或者减少农业供水量；限时、限量供应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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